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卓兆点胶股份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向三级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苏州卓兆点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兆点胶”或“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

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

续监管指引第 14 号——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卓兆点胶二级子公

司向三级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三级子公司卓兆浦森（广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兆浦森”）

通过竞拍方式，以现金方式购买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大岭山产业园规划一横路与

规划纵四路交界处西南侧地块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为 26666.67 平方米，

成交价为 1643.00 万元，于 2025 年 9 月 1 日与潮州市潮安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于 2026 年 2 月 5 日与广东恒誉建设有限公司签

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因工程项目建设所需，卓兆浦森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申请总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1,700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期限 7 年。具体以公司与银行

协商并经银行最终审批为准。 

卓兆浦森拟以其编号为粤（2025）潮安区不动产权第 0010727 号的项目土地、

项目后续所落成的上盖物、机器设备作为抵押，同时，其股东广东浦森塑胶科技

有限公司（公司二级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浦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

比例为 20.31%。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二级子公司向三级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出席董事 5

人。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担保办理完毕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对控股子公司担

保)共计 17,7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的比例为 27.14%，未超过 30%，因此，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本次担保事项的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对本次担保事项做充分了解，卓兆浦森具备偿债能力。本次担保是为

优化卓兆浦森的融资结构，保障工程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其持续、稳定、

健康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上述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程序 

（一）查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核查

担保事项背景的真实性、合理性； 

（二）查阅卓兆浦森 2025 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核查卓兆浦森的资产

负债情况； 

（三）查阅公司董事会的会议文件及相关公告文件，核查担保事项的内部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合规性。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卓兆点胶本次二级子公司向三级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依据《公司章程》豁免股东会审议，就本次担

保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上述事项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二级子公司

向三级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及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其

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内容。 

综上，保荐机构对卓兆点胶本次二级子公司向三级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卓兆点胶股份有限公司二级

子公司向三级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翟 悦 曹 飞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